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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01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迎丰股份 60505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倪慧芳 王益丰

电话 0575-89966200 0575-89966200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兴滨路
4888号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兴滨路 4888
号

电子信箱 YF_yinran@126.com YF_yinran@126.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939,907,616.76 1,610,508,896.80 2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23,163,580.15 740,116,448.11 51.7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49,606,910.94 299,701,658.91 5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6,055,632.04 30,794,859.98 8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4,811,659.29 31,379,660.32 1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2,270,705.43 58,995,862.08 14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39 4.56 增加 0.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8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浙江浙宇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61 218,273,700 218,273,700 无 0

绍兴迎丰领航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8.61 37,894,700 37,894,700 无 0

马越波 境内自然人 4.74 20,842,100 20,842,100 无 0

马颖波 境内自然人 4.69 20,614,700 20,614,700 无 0

傅双利 境内自然人 3.48 15,322,100 15,322,100 无 0

浙江绍兴迎丰世纪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23 14,210,500 14,210,500 无 0

上海旭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2.15 9,473,700 9,473,700 无 0

浙江绍兴互赢双利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15 9,473,700 9,473,700 无 0

马漫烨 境内自然人 1.58 6,947,400 6,947,400 无 0

马雅萍 境内自然人 1.58 6,947,400 6,947,4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中傅双利、马颖波系夫妻关系；马越波、马漫烨、马雅萍系
兄弟姐妹关系；马颖波与马越波、马漫烨、马雅萍系堂兄妹、堂姐妹
关系；傅双利、马颖波为浙江浙宇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马颖波、傅
双利为绍兴迎丰领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傅双利为
领航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马颖波为浙江绍兴迎丰世纪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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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王益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王益丰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
与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附件：
王益丰先生简历
王益丰，男，1987年 10月出生，大学本科，助理工程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二级）。 2010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兼人资课课长，浙江王家风范海绵制品
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现任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日，王益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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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 8月 23日，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以专人和电子邮
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双利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

事 9人，其中 3名独立董事在杭州以通讯方式参会，其他 6名董事在绍兴以现场方式参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迎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以及《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迎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

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以及《浙江
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关联董事傅双利、马颖波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迎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42）。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益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迎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附件：
王益丰先生简历
王益丰，男，1987年 10月出生，大学本科，助理工程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二级）。 2010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兼人资课课长，浙江王家风范海绵制品
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现任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日，王益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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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 8月 23日，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二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公司已于 8月 13日以专人和电话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
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傅天乔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以决议的形式对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规定；
2、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

能真实反映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截至本意见提出之日，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迎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以及《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目前业务开展实际需要，交易定价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迎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等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形。 公司编制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如实反映
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迎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42）。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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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现将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782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 8,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8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56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合计人民币 5,860.85 万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699.15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于 2021年 1月 26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健验[2021]26 号《验资报
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2,293.52 万元，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5.00万元。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410.63万元。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32,699.15

截止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0

利息收入净额 B2 0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32,293.52

利息收入净额 C2 5.00

截止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32,293.52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5.00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410.63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410.63

其中：存放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F1 410.63

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 F2 0

差异 G=E-F 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浙江迎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和管理等方
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
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要求，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连同保荐机构国元证券于
2021年 1月 21日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
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

用。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有 3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 8110801012402140679 375,478.71 募集资金专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柯桥支行 85080078801500000848 9,713.81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支行 19512201040013117 3,721,133.27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4,106,325.79

三、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 2月 3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1,482.05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于报告期内实施完毕。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
额 以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1 1.31 亿米高档面料智能化绿色印
染项目 28,700.00 52,754.14 28,700.00

2 创新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3,999.15 2,782.05 2,782.05

合计 32,699.15 55,536.19 31,482.05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附表 1：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32,699.15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293.5
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293.5

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本 期 投
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3)
＝(2) -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1.31 亿米高档面料智
能化绿色印染项目 - 28,700.0

0
28,700.0
0

28,700.0
0

28,700.0
0

28,700.0
0 - 100.00

2020
年 11
月

[ 注
1]

不
适
用

否

创新研发测试中心建
设项目 - 3,999.15 3,999.15 3,999.15 3,593.52 3,593.52 -

405.63 89.86
2021
年 11
月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32,699.1
5

32,699.1
5

32,699.1
5

32,293.5
2

32,293.5
2

-
405.6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
况 不适用

注 1：报告期内，该项目产生的营业收入为 16,655.41万元，营业毛利为 3,345.06万元。

证券代码：605055 证券简称：迎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1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没

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增加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增加履行的审议程序
1、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和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1年度公司与绍兴柯桥浙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绍兴亚仑工业品销售有
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24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5）。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为 1,185.36万元。

根据公司目前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2021年 8月 23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
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拟增加
2021年度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265.00万元，增加后的 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为 3,505.00万元。 关联董事傅双利、马颖波已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该项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陈顺华、马知方、鲍航事前认可了该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董事
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目前业务开展实际需要，交易定价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增
加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 2021年度发生额（万元）
调整前 增加金额 调整后

租入资产
浙江利铭科技有限公司 250.00 250.00 500.00
浙江科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240.00 0.00 240.00

小计 490.00 250.00 740.00

购买产品、商品
绍兴柯桥浙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700.00 250.00 950.00
绍兴亚仑工业品销售有限公司 700.00 250.00 950.00

小计 1,400.00 500.00 1,900.00

销售产品、商品

绍兴增冠纺织品有限公司 150.00 410.00 560.00
绍兴卡欣纺织品有限公司 200.00 50.00 250.00
浙江利铭科技有限公司 0.00 5.00 5.00
绍兴雍金纺织品有限公司 0.00 50.00 50.00

小计 350.00 515.00 865.00
合计 2,240.00 1,265.00 3,505.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浙江利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铭科技”）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马颖波
注册资本：5,000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7年 08月 14日
经营范围：印染机械设备研发、制造；智能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环保技术研发；建筑材料的研

发；电脑绣花；生产、加工：纺织品；批发、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服装辅料、床上用品、化工原料（除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外）；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
利铭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马颖波持股 60%并担任执行董事， 傅双利之弟宋万里持股 40%并担

任经理的公司，利铭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行能力分析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二）浙江科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钢结构”）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马颖波
注册资本：2,000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7年 12月 11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钢结构、五金机械及其配件；经销：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钢结构安装（凭资

质经营）；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项目的凭证经营）。
2、关联关系
科达钢结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马颖波持股 9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 公司实际控制人傅双利

持股 10%并担任监事的公司，科达钢结构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行能力分析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三）绍兴柯桥浙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昊包装”）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马子烨
注册资本：5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0年 04月 01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塑料袋（除超薄塑料购物袋外）、塑料包装薄膜；纺织品。
2、关联关系
浙昊包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马颖波之兄马子烨控制的企业，浙昊包装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行能力分析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四）绍兴亚仑工业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亚仑”）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晓武
注册资本：3,000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年 01月 09日
经营范围：五金产品批发；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紧固件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建筑用钢

筋产品销售；电线、电缆经营；电工器材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办公用品销
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轴承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染料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
助剂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日用化
学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木材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物料
搬运装备销售；玻璃仪器销售；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
件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消防器材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
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
绍兴亚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傅双利持有 10%出资比例的上海亚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绍兴亚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行能力分析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五）绍兴增冠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冠纺织”）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傅双利
注册资本：100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20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窗帘及窗饰、服装及辅料、床上用品、鞋帽、箱包、羽绒制

品、纺织工艺品、皮革制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外）、五金制品；货物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

2、关联关系
增冠纺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傅双利持股 60%并担任执行董事的公司， 增冠纺织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3、履行能力分析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六）绍兴卡欣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欣纺织”）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周雪寅
注册资本：158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9年 01月 10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窗帘及窗饰、服装及辅料、床上用品、鞋帽、箱包、羽绒制

品、纺织工艺品、皮革制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外）、五金制品；货物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
卡欣纺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傅双利之表弟周延明持股 60%并担任监事的公司， 卡欣纺织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3、履行能力分析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七）绍兴雍金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雍金纺织”）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志君
注册资本：81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21年 04月 2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辅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塑料制

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箱包销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皮革制品销售；皮革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关联关系
雍金纺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傅双利之表妹周雅平持股 50%并担任监事的公司， 雍金纺织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3、履行能力分析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定价政策：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同与非关联方进行的相关交易在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上基

本是一致的，均以市场化原则确定。 若交易的产品或服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交易双方根据成
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等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的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办公需要等所发

生的交易， 符合公司日常经营以及对外发展的需要， 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专业资源和优
势，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利益，不会出现关联方控制公司的采购、销售等环节或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以上日常关联交易的进行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关联方产生较大依赖。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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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在宁

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 211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向全
体董事发出，会议由董事长贺财霖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及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公允地反映 2021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中国证监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 有关规定，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规范运
作，在此基础上编 制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YPERLINK“http://www.sse.
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报告》 及《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编制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
的《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1-029）。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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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在宁

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 211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海芬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表决，一致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所包含的信息能充分反映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
项，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YPERLINK“http://www.sse.
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报告》 及《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按照监管机构和公司有关募集资金的规定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关于

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能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8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雪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29）。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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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雪龙集团 60394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竺菲菲
电话 0574-86805200
办公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 211号
电子信箱 xuelonggufen@xuelong.net.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136,443,148.38 1,076,910,78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78,833,764.23 961,457,335.49 1.8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77,634,451.43 220,455,093.85 2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0,318,258.74 60,084,290.48 3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839,083.36 58,681,209.54 2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9,243,049.07 9,079,126.81 552.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10 9.11 减少 1.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5 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5 8.57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1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香港绿源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95 41,848,100 41,848,100 无

宁波维尔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0 31,471,440 31,471,440 无

贺财霖 境内自然人 13.26 27,820,660 27,820,660 无

贺群艳 境内自然人 11.52 24,170,020 24,170,020 无

贺频艳 境内自然人 11.52 24,170,020 24,170,020 无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联展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5 7,867,860 7,867,860 无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47 978,680 0 无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28 597,060 0 无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26 541,300 0 无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23 480,06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一、贺财霖与贺频艳、贺群艳、香港绿源、维尔赛控股、联展投资存
在关联关系： 1、贺财霖与贺群艳、贺频艳为父女关系，贺群艳、贺
频艳为姐妹关系； 2、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贺财霖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3.26%，贺频艳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为 11.52%，贺群艳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1.52%； 3、香
港绿源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9.95%， 贺财霖持有香港绿源
27.5%股份，贺频艳持有香港绿源为 30%股份， 贺群艳持有香港绿
源 30%股份； 4、维尔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5%，贺财霖持
有维尔赛控股 33.4%股份，贺频艳持有维尔赛控股为 33.3%股份，
贺群艳持有维尔赛控股 33.3%股份； 5、联展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为 3.75%，为贺财霖及其亲属、公司高管、核心员工的持股平台，
其中贺财霖持有联展投资 28.24%股份，贺财霖弟弟贺根林持有联
展投资 20%股份，贺财霖的妻妹郑菊莲持有联展投资 1.4%股份。
二、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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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编制了《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1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747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2.66元，共计募集资金 47,437.02万元，扣除承销费用 2,460.59 万元
（不含税金额）后的募集资金为 44,976.43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3 月 4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保荐费用 188.68 万元（已预付）、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法
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 1,636.69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43,151.07 万元。 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29
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43,151.07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5,467.87
利息收入净额 B2 660.31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2,173.41
利息收入净额 C2 375.22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7,641.28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035.53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26,545.32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26,564.19
差异[注] G=E-F -18.87

注：差异系应付未付发行费用（信披费用按合同约定分期付款）。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2月 20日分别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上海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03004064274 19,443,033.91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北仑新大路支行 385777609123 3,360,606.45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霞浦分理处 39309001040006641 2,838,294.94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24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合 计 265,641,935.30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年 3月 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6 亿元（含
2.6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提供保本承

诺的保本型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金额为 24,000.00 万元，
2021年半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受托人
名称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到期年化
收 益 率
（%）

截至本报
告日是否
已赎回

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仑分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 4,000.00 2020.10.15 2021.3.30 3.52 是

2 上海银行宁波北
仑支行

上海银行“稳进”3 号
结构性存款产品 14,000.00 2020.10.27 2021.1.25 3.20 是

3
中国农业银行宁
波北仑支行霞浦
分理处

“汇利丰 ”2020 年第
6304 期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8,000.00 2020.11.13 2021.3.31 3.40 是

4 宁波银行鄞州中
心区支行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
存款 210480 14,000.00 2021.04.06 2021.10.08 3.62 否

5
中国农业银行宁
波北仑支行霞浦
分理处

“汇利丰 ”2021 年第
4605 期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0,000.00 2021.04.09 2022.3.31 3.65 否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 1-6月
编制单位：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3,151.07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73.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641.2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
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
投资
总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额
(1)

本期
投 入
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
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2)/(1)

项 目
达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无级变 速
电控 硅油
离合器 风
扇集 成系
统升级 扩
产项目

否 28,740.
79 - 28,740.7

9
1,945.
56

15,400.0
8 -13,340.71 53.58 [注] 不适

用 否

汽车轻 量
化吹 塑系
列产品 升
级扩 产项
目

否 4,553.6
9 - 4,553.69 62.39 369.91 -4,183.78 8.12 [注] 不适

用 否

研发技 术
中心 建设
项目

否 9,856.5
9 - 9,856.59 165.46 1,871.29 -7,985.30 18.99

无 法
单 独
核 算
效益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43,151.
07 - 43,151.0

7
2,173.
41

17,641.2
8 -25,509.7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的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之说明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本报告一（二）之说明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无级变速电控硅油离合器风扇集成系统升级扩产项目和汽车轻量化吹塑系列产品升级扩产
项目均处于项目建设期，项目尚未达产


